
■餐饮店厨房内有人在炒菜

962555

2026年6月4日
星期四8

明日接热线预告

09:00—10:00

青浦区生态环境局

副局长 陈 俭

10:00—11:00

崇明区生态环境局

副局长 张徵晟

店招一角藏玄机
据居民们讲述，与小区住宅楼相连的

沿街裙楼一层（属商住综合楼）开了一家
餐饮店。该店每天炒菜产生的浓重油烟
味直往居民家中钻，且有时随着风力、风
向的变化，油烟味的“辐射”范围更加宽
广。“阿拉是窗子不敢开、衣服不敢晒。那
股味道闻多了，胃里就像翻江倒海一样，
连饭都吃不下……”
更让居民们郁闷的是，非就餐高峰时

段，店内没有什么客人，厨房内却还是油
烟“蒸腾”。后来才发现，这户人家还在经
营盒饭外卖，不时有一批批盒饭被运送出
去。“这样一来，阿拉真是被从早熏到晚，
片刻都不得安生。”有居民抱怨。
记者看到，这家餐饮店排放油烟的布

设“不走寻常路”。只见在店招一角，有一
小块地方是一层灰黑色的网格，表面有点
油腻。这块网格下面，就暗藏着餐饮店的
油烟管道出口。周边居民很长时间内并
未发现这里的玄机。
黄浦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四中队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该餐饮店没有专用烟
道，产生的大量油烟从店招处“无组织”向
外直排，其选址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人员当即责令其
停止产生油烟的经营活动，并启动行政处
罚程序。

经营范围玩花样
执法队员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该店的

企业登记信息是一家“饮品店”，实际却是
“炒菜馆”。记者在企查查上搜索该企业，
发现根据国际标准行业分类体系，该企业
被匹配的行业标签（国际行业）为“其他饮
料及冷饮服务”。
黄浦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明确指

出，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2025年3月起施行的《上海市
餐饮业大气污染防治办法》等法律法规，
以及今年8月15日即将施行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即使具备相应资
质，在未配备专用烟道的商住楼开设“重
餐饮”的行为也是不被允许的。记者查询
到，上述法规均提到：“禁止在居民住宅
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
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
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
气的餐饮服务项目。”此外，餐饮服务经营
者不得采用“不经过烟道的无规则排放”
的方式排放油烟。

转手经营转矛盾
在查实相关问题后，黄浦区生态环境

局执法大队向餐饮店经营者发出了《责令
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并立案调查。
但让执法队员没有想到的是，餐饮店

竟拒不整改，厨房依旧“热火朝天”，油烟
仍在“不断喷吐”。执法人员多次到现场
核查固定证据，依法送达《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关闭产
生油烟的餐饮服务项目、罚款人民币
14500元的行政处罚。
而在调查处理期间，原经营者竟故意

将店面转给第三方经营，试图转嫁违法责
任、逃避整改义务。面对这一情况，执法
人员一方面持续督促经营者履行整改要
求，另一方面依据《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
条规定，依法履行催告程序，拟申请法院
强制执行。同时，执法人员及时约谈第三
方经营者，明确告知其承接经营的违法性
质及法律后果，引导其主动配合整改。
目前，在执法部门监督下，该店已拆

除厨房设备，停止餐饮服务。
本报记者 陈浩

家住中华路的多名居民

向“生态环境局长接热线”行

动反映，自家小区门口的餐饮

店整日里违规排放油烟，严重

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而

执法人员在介入调查后发现，

该餐饮店竟然还采取种种套

路，试图“瞒天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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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哪些合规的第三方环境监
测机构？如何保证其监测数据真实可
靠？”昨天下午，有市民向“生态环境局
长接热线”提出询问。现场接线的宝山
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李俊在详细解答
后，向记者披露了近期刚查处的一起第
三方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典型案件，
违规机构及负责人受到严厉惩处。

抽丝剥茧戳穿造假
近期，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根据常

态化工作要求，通过市生态环境监管平
台，向宝山区生态环境部门推送了一批
第三方监测机构上传的检测报告，要求
开展复核。在核查过程中，宝山区环境
监测站很快锁定了一家来自江苏常州
的“问题”企业。该公司承接了宝山区
一污水处理厂的废气监测业务，核心监
测项目为废气中的二噁英含量。“根据
相关法规，排污单位应定期进行排污监
测，这也是判定污染物排放是否达标、
企业生产经营是否合规的重要依据。”
宝山区环境监测站副站长严静芬说。
监测公司上传的采样照片首先露

出了马脚：监测人员在对厂区排气筒采
样时，采样口未封闭，已违反工作规范，
很可能影响检测结果。宝山区环境监
测站第一时间将线索移交区生态环境
执法大队，执法部门随即约谈监测机构
负责人，要求对方提供原始采样记录。
“没想到一查竟揪出更大破绽！”执法队
员范玉奇介绍，经查验原始台账，发现该
公司在一天内三个不同时段的采样计压
数值分别为-0.57kPa（千帕）、-0.87kPa、-
0.87kPa，均接近于0，完全偏离废气采样
的正常标准，“这组数值明显过低，违背
常理，采样操作肯定有问题！”执法人员
逐一比对监管平台上的采样照片，真相
水落石出：原来，监测人员在对一处排气
筒采样时，采样管竟未连上采样仪，即检
测设备根本没采集到废气，实际抽取的
只是采样平台周边的环境空气。“这样的
监测就是浑水摸鱼，最终测得的也是虚
假数据。”固定证据后，执法人员再度约
谈该监测公司负责人和采样人员。

严重违法迅速查处
“虽然监测机构百般推脱、不承认主观故意，但连续三

次违规操作都毫无察觉，且事后也未对采样记录仔细审
核，这已构成严重违法。”执法部门指出，根据《上海市环境
保护条例》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环境监测机构、环境
安全评价机构以及从事环境监测设备和防治污染设施维
护、运营等的第三方机构，未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
范的要求提供有关环境服务活动，或者在有关环境服务活
动中弄虚作假的，由生态环境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停业整顿，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并对其主要负责人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照相关规定，监测公司未实际开展采样即出具
监测数据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完全符合监测数据
弄虚作假认定情形。今年5月，宝山区生态环境局根据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及《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行政
处罚裁量规则》，依法对涉案公司作出严厉处罚：责令其停
业整顿，并处罚款十万元；同时对该公司主要负责人罚款
一万元。此外，执法人员还发现该公司存在涉嫌超出自身
资质认定能力范围出具检测报告的其他违法情形，根据长
三角一体化协同监管机制，相关线索上报市生态环境局，
并移送江苏省市场监管部门。
近年来，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已成为生态治理体系

中的重要力量。行业快速发展同时也滋生乱象：部分监
测机构管理缺位，在人员培训、现场采样、数据审核等
关键环节敷衍了事；更有个别企业无视法律法规，企
图靠耍“小聪明”、玩“障眼法”蒙混过关，用虚假报
告来糊弄监管部门。“环境监测数据是城市生态环
境的晴雨表，也是企业排污合规、生态治理施策的
重要依据，容不得半点水分和掺假。”范玉奇坦
言，监测数据造假往往极具隐蔽性，取证溯源
难度高，长期以来都是生态环境监管的
难点和痛点。此次案件办理，不仅对第
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形成有力震慑，还
为今后查处类似监测造假行为
提供了经验借鉴。
本报记者 房浩

热线平台

手机客户端：上观App
市民服务热线：12345
新民晚报新闻热线：962555
微信公众号：新民帮侬忙

今日头条号：新民帮侬忙
■■ 餐饮店选址位于没有专用烟道的商
住楼 本版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油烟排放口藏在店招一角

本版编辑/胥柳曼
本版视觉/戚黎明


